[bookmark: _GoBack]《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公共智慧停车位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拟定了《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公共智慧停车位项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就实施方案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盘活塘口镇、赤坎镇、百合镇、蚬冈镇政府管理的公共停车位资源，提高存量资产使用效益，加快布局四个镇智慧停车位与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构建产业园智慧停车体系和汽车服务体系，促进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发展，助力推进开平—台山全省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结合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一）《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116号）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号）
（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和改进全省城市停车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0〕19 号）
（四）《印发〈关于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百千万办发〔2024〕8号）
（五）《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江府办〔2024〕6号）
（六）《开平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七）《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公共智慧停车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八）《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拟公开转让有偿使用权所涉及的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公共停车位和公共停车位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有偿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
（九）项目收集到的相关职能部门意见、背景资料等。
三、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公共智慧停车位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二）实施机构
开平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三）实施方式
项目采用有偿使用权转让—投资—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方式。
1.项目实施机构将本项目有偿使用权授予给有偿使用者，由有偿使用者向政府指定单位支付有偿使用权转让费；
2.有偿使用者获得农文旅产业园公共停车泊位和新能源充电桩设施的有偿使用权后，对项目进行建设，通过项目运营取得经营收入；
3.项目有偿使用期满后，有偿使用者将项目无偿、完好地移交给实施机构或政府指定部门。
（四）项目范围
本项目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项目涉及塘口镇、赤坎镇、百合镇、蚬冈镇，有偿使用范围为6521个路内（路边）停车位有偿使用权和1396个充电车位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车位范围内允许建设698个快充充电桩）有偿使用权，不含所占用的充电车位的有偿使用权。
（五）项目期限
综合考虑本项目的行业特点、投资规模、投资回收期等因素，本项目有偿使用期限共计为22年，其中建设期预计为2年，项目约定建设期满后即进入运营期，运营期为20年。
（六）资产权属
本项目所占土地为政府提供，土地使用权归政府所有，因此本类资产形成时直接归属政府所有，有偿使用者无固定资产权属。
（七）采购方式
本项目采用公开出让方式确定有偿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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